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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植物病理與微生物學系 

新聘教師評審作業要點 

109.08.04  第3074次行政會議決議修正 

（詳細修正歷程詳條文末） 

一、本要點依本校各系(科)所學位學程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準則第八條第一項規

定訂定之。 

二、本系擬新聘教師時由系務會議決議新聘教師之擬聘職級及所負責之教學、研

究專長領域與學、經歷要求，應經生農學院教師員額管理小組會議及新聘教師

甄選委員會會議通過。 

三、新聘教師延聘時之徵才廣告應符合第二條規定之要求，並明定應徵者需檢附

以下資料：(1)履歷表及教學研究計畫；(2)相關之學位證書影本；(3)七年內

著作，並附書面聲明指定五年內著作一篇為送審代表著作；(4)歷年著作目錄

及相關之研究報告或作品；(5)推薦函兩封；(6)其他經系務會議及新聘教師甄

選委員會會議決議應提送之資料。徵才廣告須刊登於臺大校訊及國內外網站、

免費徵才之網路網站，並通知全國各大學、研究機構等相關單位或刊登於國內

外報紙。徵才之收件期限由公布日起至少二個月。 

四、所有應徵者提送之資料應於系教評會召開前公開陳列以供系教評會委員審閱，

並由新聘教師甄選委員會針對應徵者進行初步審查工作以產生候選人推薦名

單。 

五、候選人推薦名單產生後，由本系全體教師就該名單中之人選分別進行圈選。票

選產生之候選人應獲得二分之一(含)以上同意，產生候選人至多三名。 

六、候選人之送審代表著作需委請校外委員至少五名（已獲相當等級教師資格證

書之候選人則至少四名）進行審查，並提供審查意見表供系教評會參考。審查

委員之名單由系教評會建議產生，並予以排序，由系教評會召集人依序聘任進

行審查。著作審查分數80分為及格，外審意見達三分之二以上評定合格者為通

過，未通過者不得送院複審。 

七、系外審查委員與應徵者有下列關係時應予以迴避審查： 

(一)應徵者送審代表著作之共同作者。 

(二)依「教育部辦理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著作審查委員遴選原則」及「專科以上

學校教師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處理原則」相關規定及其他經系務會議

決議者。 

八、候選人應接受本系訪談，並得作公開之專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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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參與全數候選人訪談之系教評委員始得參與投票，投票時就各候選人逐一進

行投票，並於投票完成後統一開票。獲得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之候選人

超過一人者，以得票最高者報院、校審查。投票於第一輪未有任何候選人獲得

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者，以得票數最高之前二名於一週內進行第二輪

投票，獲得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之候選人超過一人者，以得票最高者報

院、校審查。其仍無決議者，本次之延聘工作即終止作業，並擬定重新徵才之

相關作業。 

十、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其他相關規定辦理。 

十一、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院務會議通過，並送行政會議備查後，自發布日施行。 
 

【修正歷程】 

88.10.14  88學年度第一學期第1次系務會議通過 
88.12.16  88學年度第一學期第3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88.12.27  農學院第190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89.02.01  第2140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2.05.15  91學年度第二學期第8次系務會議通過 
92.12.22  生農學院第203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93.02.24  第2330次行政會議通過 
97.12.25  97學年度第一學期第5次系務會議通過 
98.02.23  生農學院第224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98.03.24  第2567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9.05.13  98學年度第二學期第11次系務會議通過 
99.06.14  生農學院第228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99.07.27  第2633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1.04.12  100學年度第二學期第11次系務會議通過 
101.05.07  生農學院第236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06.19  第2719次行政會議通過 
107.05.17  106學年度第二學期第8次系務會議通過 
107.07.09  生農學院第255次院務會議通過 
107.07.31  第3006次行政會議通過 
107.10.25  107學年度第一學期第3次系務會議通過 
108.05.20  生農學院第259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108.07.09  第3045次行政會議通過 

 


